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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為審查現職國民小學教師以年資取

得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一案，其開立之相關年資證明書

資料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02年10月21日臺中大學教師字第1

0220612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教育部101年4月30日臺中(二)字第1010067948C號令修

正發布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

分對照表實施要點」，其中「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

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」說明4規定：現職國民小學教

師，自97學年度起曾受聘為國民小學輔導教師或輔導主任

、輔導組長年資達3年(含)以上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

，曾任3個月以上國民小學代理、代課或兼任教師之年資)

，且為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(含輔系、雙主修)或

持有輔導(活動)科/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

證書者，可免修習本專門課程學分，申請加註輔導專長教

師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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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爰上，現職國民小學教師以年資取得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

書者，須符合上開「自97學年度起曾受聘為國民小學輔導

教師或輔導主任、輔導組長」之正式教師，惟採計專任及

兼任輔導教師或輔導主任、輔導組長等相關年資，並未包

含認輔教師或借調於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借調教師。

四、為利確認上述年資證明書審查作業，教師年資證明書範本

請至臺中教育大學附件下載區(http://edoc.ntcu.edu.tw

/attch/)以文號：1022061212 及識別碼：B57744 下載檔

案，另需要附上相關年資之各校聘書，請各校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 2013-11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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